
 

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 

关于印发《大渡口区法律援助案件 
回访制度》的通知 

 

区法律援助中心，区各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 

《重庆市大渡口区法律援助案件回访制度》已经局党组会议

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 

2021 年 6 月 24 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文件 
渡司发〔202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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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法律援助案件回访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不断提高法

律援助服务质量，有效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根据《律师法》《重

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法律援助受援人，是指接受法律援助的

公民。 

第三条 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本辖区内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人

员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服务的当事人进行回访。 

第四条 案件回访范围为当年办结的所有法律援助案件。对

下列案件重点回访： 

1. 属于农民工群体拖欠工资的案件； 

2. 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 

3. 本地影响较大的案件； 

4. 区政府指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 

5. 法律援助中心认为应当回访的其他法律援助案件。 

第五条 回访可以通过电话回访、上门回访、办案机关回访、

问卷调查回访及其它方式进行。 

第六条 回访的内容： 

（一）法律援助服务人员服务态度； 

（二）法律援助服务人员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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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援助服务办理质量； 

（四）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收取受援人

财物等情况； 

（五）法律援助服务达到的效果（判决、裁决、协议等结果

履行情况）； 

（六）受援人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合理建议等。 

第七条 对回访内容的处理及结果运用： 

（一）对法律援助受援人回访的情况进行归类整理； 

（二）对法律援助受援人反馈的情况进行核实； 

（三）对违反《律师法》《重庆市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援

助服务机构或法律援助人员，按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或行业惩戒； 

（四）针对法律援助受援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落

实； 

（五）需要回复的，及时回复相关人员。 

第八条  本制度从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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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4 日印发 


